
西貢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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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DC(M)文件第 153/16 號 
 

郵政署就SKDC(M)文件第128/16、129/16及130/16號的回應 

要求保留厚德商場內的將軍澳郵政局 

• 本署位於將軍澳厚德邨的將軍澳郵政局及將軍澳派遞局於一九九四年開始於

現址分別提供櫃位及派遞服務。 

 

• 將軍澳郵政局及將軍澳派遞局於厚德邨現址的原有三年期租約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 本署按既定程序，由政府產業署協助處理部門設施的所有租約事宜。 
 

• 政府產業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起協助本署與業主(即領展)洽談原址續租事

宜。 
 

• 業主表示，由於厚德商場將會進行改善工程，原址獲續租至二零一七年二月

二十八日，將軍澳郵政局及派遞局須在租約期滿遷出。 
 

• 為維持坑口區的郵政服務，本署正策劃搬遷將軍澳郵政局及將軍澳派遞局往

明德商場，繼續為區內居民提供所有現有郵政服務(包括郵政信箱、大量投寄

服務及派遞服務)。 
 

要求在康城站加設郵箱 

• 本署現正籌備於康城站出口附近加設郵箱，安裝位置待定，統籌工作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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